乌拉特后旗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8·31”较大中毒窒息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4年8月31日8时13分许，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动力车间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事故发生后，依据相关规定，市政府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自治区安委办对事故查处挂牌督办。2025年2月24日市政府批复了事故调查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市安委办组织成立乌拉特后旗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8·31”较大中毒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相关单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过程
由市安委办组织，参与事故调查的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工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总工会派员组成评估组。
本次评估工作遵循“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围绕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座谈了解、查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现场核验等方式,对该起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
对1名企业有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乌拉特后旗应急管理局对8名责任人员和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对2名公职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对5名公职人员给予诫勉和提醒谈话。
三、事故整改措施及建议落实情况 
（一）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内蒙古国城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一是将安全环保部调整为应急与安全管理部，修订完善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承包商管理制度等73项规章制度。二是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对新员工开展岗前安全培训、老员工开展岗位安全技能提升培训、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管理能力培训，累计开展内部安全培训23场次、外部安全培训3场次。三是保障安全投入，按照相关规定提取420.24万元安全生产专项费用，用于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安全培训、应急物资储备、隐患整改等支出。四是强化隐患排查，建立多层级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结合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实施安全风险、隐患“啄木鸟计划”，通过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员工主动参与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累计报告安全问题674项、违章违纪8项，共奖励459人次、25000元，评选季度“啄木鸟”标兵13人次，奖励13000元。五是强化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参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对高处、有（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加强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和查处“三违”行为205起。六是开展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以车间为单位、一线员工为主体，开展案例分析研讨会、正压呼吸器佩戴比赛、“慧眼识图辨隐患”等系列活动，累计开展90次，对表现优异的班组予以表彰奖励，奖励21600元。七是严格承包商资格审查，对承包商的安全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推行承包商安全业绩评价机制，对连续三个月排名靠后的承包商予以取消入场资格。八是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增加《有（受）限空间作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进一步提升预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常态化组织开展应急演练60场/次，涵盖中毒窒息、机械伤害、火灾等演练。
（二）强化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乌拉特后旗应急管理局。一是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安全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和工作措施，要求企业针对事故制定整改措施，开展自查自改，防范事故发生。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力量，进一步厘清和细化监管责任，将国城公司列为重点监管和重点帮扶企业，推动形成监管合力。三是督促企业持续开展主体责任落实“一月一张表”自查自改工作，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风险隐患整治，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截至目前，企业“一月一张表”自查自改问题隐患1878项。四是结合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开展帮扶指导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排查风险隐患244项，已全部完成整改。五是聘请专业讲师入企对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班组以上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监护人员、现场负责人员、外包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开展能力素质提升专题培训3场次，参培人员223人次。
2.乌拉特后旗工信局。一是明确安全职责，制定了乌拉特后旗工信局《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落实方案》和《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具体措施》，并将具体检查内容形成清单。二是强化源头管控，严把准入关口，在产业发展规划、投资导向目录及行业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明确项目准入的安全技术要求，把“安全门槛”固化为准入标准，从源头杜绝低水平、高风险项目落实。三是推动技术升级，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安全工艺、技术和装备，重点支持自动化控制系统等改造项目。四是强化政策约束，试行项目申报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对手续不健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期整改或发生事故的企业，一律不予享受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推荐等政策支持。五是深化宣传教育，以“安全生产月”等活动为载体，开展主体宣传、案例警示和知识竞赛等活动。
3.乌拉特后旗工业园区管委会。一是完善园区机构设置，成立了“乌拉特后旗化工集中区安全应急保障中心”，建立健全化工集中区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二是配齐配强专业管理人员，配备了6名专职安全监管员。三是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制度，聘请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编制了乌拉特后旗工业园区《应急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汇编》。四是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和队伍建设，园区特勤消防救援站配备消防车9两，45名消防战斗员，为园区应急处置提供保障。五是把安全生产工作与园区开发建设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建立《入园建设项目联合决策咨询机制》、《企业（建设项目）退出管理机制》，制定《乌拉特后旗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制度》。
（三）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一是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乌拉特后旗政府将安全生产责任细化为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三张清单”。二是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共排查各类企业6490家（次），发现问题隐患9029项（重大隐患61项），已全部完成整改；企业自查重大隐患104项，已全部完成整改；立案78起，停产整顿19家，行政处罚469.32万元。三是对全旗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30户（次），发现一般隐患1038项（重大隐患41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四是全面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11个重点行业（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燃气、工贸、电力等）256家企业全部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累计激励员工报告隐患7798条（已全部完成整改），兑现奖金23.0226万元。五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众号、微信群、现场活动等形式发布安全知识50余条，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4次。
[bookmark: _Toc24116][bookmark: _Toc28530]四、评估结论意见
[bookmark: _Toc30170]各被评估对象均落实了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五、工作建议
一是持续强化责任落实，乌拉特后旗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要定期“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二是深化源头风险防控，重点加强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管理；三是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与技能培训，激发员工主动参与；四是完善应急体系，定期组织实战化演练，确保突发事件高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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